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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222号

申 请 人：李某、邝某某

被 申 请 人：项城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李某、邝某某不服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关于李某、邝某某申请信息更正的回复》，向本机关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4月 9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

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李某、邝某某申

请信息更正的回复》。

申请人称：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

定，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需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本案中涉案土

地登记的申请人是邝某某，但是《土地登记审批表》上权利人

却是邝某甲，被申请人明知涉案土地未办理和颁发集体土地建

设用地使用证书，却让申请人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

规定申请更正，其行为明显不当。被申请人未正确履行更正职

责，请求复议机关责令其改正。

被申请人称：1.申请人提交的信息更正申请，要求更正豫

政复决〔2019〕XX 号复议决定书中记载的《土地登记审批

表》信息，被申请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的规

定告知申请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已依法进行了回

复。申请人明知该涉案土地没有办理使用证仍要求更正，且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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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土地已经合法征收，无法再办理土地使用证的申请登记手

续，故申请人提出信息更正，没有可保护的利益。2.申请人提

出信息更正申请没有事实依据。二申请人均不是该涉案宅基地

所属辖区的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在豫政复决〔2019〕XX号复

议决定书中已经查明二申请人与涉案土地没有关联性，故申请

人无权就涉案土地登记信息提出更正申请，且涉案土地行政登

记已经法院判决。综上，被申请人的答复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

的，未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邝某某、李某于 2024年 1月 6日向被

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邮寄《信息更正申请表》一份，申请更

正“（豫政复决〔2019〕XX 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的依据

《土地登记审批表》上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邝某甲错误。

（2020）豫 1681行初 XX号法官魏某某依申请从项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调取的《河南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地籍调查表》

《土地登记申请表》上记载的土地登记申请人是邝某某，不是

邝某甲。敬请更正”。项城市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于 2024年
1月 15日作出《关于申请信息更正的回复》，告知申请人“豫

政复决〔2019〕XX号决定书系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

定书，我单位无职权对其作出更正”。申请人李某、邝某某对

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作出周

政行复决〔2024〕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项城市政府作

出的《关于申请信息更正的回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

答复。项城市政府于 2024年 3月 12日作出案涉《关于李某、

邝某某申请信息更正的回复》，告知申请人“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请申请人到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进行申请”。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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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另查明，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为邝某某的父亲邝某甲，且该土

地已经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豫政土（2018）XX号批复批准征

收，邝某甲已经以邝某某的名义签订了 XX补偿安置协议。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5月 22日听取申请人意

见，申请人阅卷后提交书面意见，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复理

由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周口市人民政府周政行复决

〔2024〕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复决

〔2019〕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土地登记审批表》；4.《农

村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5.申请人提交的质辩意见。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

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

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可以要求行政机

关更正。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审核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正并告

知申请人；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能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转送

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或者告知申请人向有

权更正的行政机关提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规

定，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适用本条

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

本案中，申请人邝某某、李某申请更正的信息是《土地登

记审批表》中的土地使用人，属于涉及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信

息，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办理，

不属于项城市人民政府职能范围，项城市人民政府告知申请人

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请，并无不当。另外，申请人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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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明知涉案土地未办理和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书，却让申请人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申请更

正，其行为明显不当”，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对是否符合更正

条件的审查，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反而证明申请人在

认为不符合更正登记的申请条件且该地块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征收的情形下，仍要求更正信息，属于浪费行政资源。综

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

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

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

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李某、邝某某

申请信息更正的回复》。

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5月 27日


